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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上適時透過補充大量國考歷屆試題並逐步帶領考生解題的方式，培養考

生對於爭點的敏銳程度與將抽象概念化為具體文字能力，以利臨場考試能披

荊斬棘殺敵無數。 

◎最新課程請點閱高點法律網 lawyer.get.com.tw

 

    保安處分作為刑罰補充制度，著眼於犯罪行為人對於社會之「將來危險

性」。除於刑法條文中訂有感化教育（§86）、監護（§87）、禁戒（§88、§89）、

強制工作（§90）、強制治療（§91、§91-1）、保護管束（§92、§93）、驅逐出境（§95）

等七種保安處分，各有其欲達成之目的與效果。 

    保安處分除規定於刑法中，而屬於律師司法官考試範圍外，亦另外訂有保

安處分執行法，屬於觀護人考科之一。以 2016 年律師司法官一試考試為例，

已有針對保安處分範圍命題。雖然為冷門條文，仍屬於搶分關鍵，因此整理刑

法保安處分相關概念如下
註1： 

壹、保安處分總論 

一、基本概念 

保安處分係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拘束其身體、自由等之處

置，以達教化與治療之目的，為刑罰之補充制度。本諸法治國家保

障人權之原理及刑法之保護作用，其法律規定之內容，應受比例原

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

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釋字第

471 號）。 

亦即，保安處分作為補充刑罰預防未來犯罪的功能，只要符合比例

原則，著重對於犯罪行為人個人存有的「社會危險性」，於其犯罪後

施用特定矯正、改善或隔離措施，用以「預防未來類似犯罪」、「實

                                                 
註1至於保安處分執行法相關內容，則請讀者自行參照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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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刑法保護社會安全」的責任
註2。 

【102 台上 4610】 

保安處分係針對受處分人將來之危險性所為之處置，以達教化、治

療之目的。我國現行刑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制，係在維持行為

責任之刑罰原則下，為協助行為人再社會化之功能，以及改善行為

人潛在之危險性格，期能達成根治犯罪原因、預防犯罪之特別目的。

是保安處分中之強制工作，旨在對嚴重習慣性犯罪及欠缺正確工作

觀念或無正常工作因而犯罪者，強制其從事勞動，學習一技之長及

正確之謀生觀念，使其日後重返社會，能適應社會生活。竊盜犯贓

物犯保安處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十八歲以上之竊盜犯、贓物

犯，有犯罪之習慣者，得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即係本於保安處分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使保安處分之宣告，與行

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

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之意旨而制定，而由法院視行為人之危險性

格，決定應否令入勞動處所強制工作，以達預防之目的，此為事實

審法院依職權得審酌之事項。 

二、基本原則 

(一)倫理的容許原則 

1.刑法規範是以倫理作為基礎（刑法許多規範係源自道德規範），

不容許存在違背倫理觀念的法律效果，只有講求目的而毫無限

制的以國家強制力達到保安社會目的，是不被允許的，例如：

納粹集中營、強制閹割
註3。 

2.又保安處分屬於刑法之一部，除建立於保護社會公共安全的「有

效性」與「目的性」外，還必須重視人性尊嚴與人權保障，也

就是「倫理的容許原則」。 

 

 

 

 

 

                                                 
註2許恒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 期，2013 年 3 月。 
註3林山田，《刑罰學（修訂本）》，臺灣商務印書館，2005 年，頁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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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併罰替代原則 

 

 

 

 

 

 

 

 

 

 

 

 

所謂「併罰替代原則」，係指當刑罰與保安處分同時存在時，先

執行保安處分，於必要時得以已執行保安處分之期間，扣除或免

除刑罰之執行；相反地，先執行刑罰後，認為無執行保安必要時，

亦得免除執行保安處分
註4。 

其具體規定於刑法第 98 條，依其立法理由：「保安處分中不乏拘

束人身自由之處分，而有補充或代替刑罰之作用，依八十六條第

二項、第八十七條第二項所宣告之保安處分，得於刑之執行前執

行之，亦得於刑之執行後執行之，其係先執行刑罰，而於刑之執

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無執行處分之必要者，得免除處分之執行；

其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

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 

其目的在於避免重複處罰。申言之，保安處分具補充或代替刑罰

之作用，為避免刑罰與保安處分發生重複處罰，必須調和刑罰與

保安處分，設定一定「併罰替代機制」。 

因此，刑罰與保安處分具有可替代性，在行為人被同時科處刑罰

及保安處分時，若其中之一已先被執行，且認為已收降低行為人

行為的預防效果，則可免除另一制裁之執行註5。 

                                                 
註4柯耀程，《刑法釋論 II》，一品，2014 年，頁 137。 
註5張天一，〈兩岸保安處分制度之比較－以施用毒品之保安處分為中心〉，《軍法專

刊》，55 卷 4 期，2009 年 8 月，頁 140。 

【刑法第 98 條】 

依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八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

分，其先執行徒刑者，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認為無執行

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先執行保安處分者，於

處分執行完畢或一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刑之全部或一部執行。 

依第八十八條第一項、第八十九條第一項、第九十條第一項、

第九十一條第二項規定宣告之保安處分，於處分執行完畢或一

部執行而免除後，認為無執行刑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刑之全

部或一部執行。 

前二項免其刑之執行，以有期徒刑或拘役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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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安處分與刑罰原則 

(一)罪刑法定 

刑法第一條前段開宗明義規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

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此即所謂「罪刑法定原則」。所謂罪刑法

定原則，乃指犯罪之法律要件及其法律效果，均須以法律明確

加以規定，法律若未明文規定者，則無犯罪與刑罰可言，其目

的乃在透過法律明定，確定刑罰權之依據與界限，以防止國家

刑罰權之濫用，並使人民預知何種不法行為為犯罪，而有所依

循；換言之，凡涉及犯罪成立及刑罰形成之事項，均應遵守罪

刑法定原則；是犯罪之追訴條件，既涉及國家刑罰權之發動，

自亦應受罪刑法定原則之限制。 

申言之，我國刑法第 1 條明定：「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

有明文規定者為限。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
註6，亦同。」（依

同法第 11 條規定，刑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或保安處分之規

定者，亦適用之），自本條之規定可知，當國家為維護社會秩

序，本於動用刑罰權制裁行為人行為之手段，必以行為人於行

為當時，有「法律」對該行為加以規範，始得為之，此乃「罪刑

法定主義」；罪刑法定主義乃彰顯「無法律即無犯罪，亦無刑罰」

之人權保障原理，具有先行依成文法規明定「法定罪刑」之預測

可能性保障及具有尊重人權主義之意義。基於此一原則，刑法

並不允許適用習慣法入人於罪，亦不得使用類推適用之方式、

欠缺明確性之罪刑，以達到規制社會秩序之目的。因此，由罪

刑法定原則而衍生出「禁止習慣法適用原則」、「禁止類推適用

原則」、「罪刑明確性原則」及「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等概念（（臺

高院臺中分院 103 上易 882 決）。 

(二)從舊從輕與從新從輕 

1.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從舊從輕 

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因法律變更，發生新舊法律之適

                                                 
註6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如：強制工作），係以剝奪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為其內

容，在性質上，帶有濃厚自由刑之色彩，亦應有罪刑法定主義衍生之不溯及既往原

則之適用，爰於後段增列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亦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

者為限，以求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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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時，得依刑法第 1 條及第 2 條第 1 項
註7之規定，適用從舊從

輕原則。 

2.非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從新從輕 

保安處分除與罪責無涉，並非制裁或處罰，由於其發動仍以

「『行為時』不法的存在」為前提，即便於裁判時，因法律變

更而得溯及既往，根本不生抵觸禁止溯及既往規範目的問題
註

8。因此，非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無須遵守罪刑法定主義，

得適用從新從輕原則。 

貳、保安處分各論 

刑法規定中，有關保安處分共計有七種類型，本文擬先以表格方式概述

保安處分類型後，再針對個別保安處分而為概述。 

保安處分 執行時點 性質 

感化教育（§86） 刑後（§86II） 拘束人身自由 

監護（§87） 刑後（§87II） 拘束人身自由 

禁戒（§88、§89） 刑前 拘束人身自由 

強制工作（§90） 刑前 拘束人身自由 

強制治療（§91、§91-1） 刑前／刑後 拘束人身自由 

保護管束（§92、§93）：第 92 條

為「得」付保護管束；第 93 條

則為「應」付保護管束。 

 
非拘束人身自由 

（行為自由） 

驅逐出境（§95）：雙重國籍之人，

仍不失為本國人，無本條適用

（84 台非 95 例） 

刑後 
非拘束人身自由 

（遷徙自由） 

一、感化教育 

「感化教育係唯一屬監禁性質之收容性處遇方式；從學理上言，感

化教育泛指一切有感化目的與效用之教育措施，目的除在於矯正少

                                                 
註7刑法第 2 條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時，應適用從舊從輕原則。因此，基於罪刑法定原

則及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行為之處罰，以行為時之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必行

為時與行為後之法律均有處罰之規定，始有第 2 條新舊法比較之適用，因此倘其行

為於裁判時所應適用之法律並無變動，自無比較新、舊規定而為適用之餘地，此乃

法律適用原則所當然（100 台非 292 決）。 
註8蕭宏宜，〈保安處分與罪刑法定〉，《法令月刊》，57 卷 4 期，2006 年 4 月，頁

57-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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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良習性外，尚須授予謀生技能，並且需實施補習教育，使其仍

得於受完處分後繼續求學（少年輔育院條例第 2 條）。但在本法之制

度上，係指對於不適宜刑事處分，而具有犯罪傾向之保護事件少年，

為革除其不良習性，培養其重新適應社會生活之能力，故將之收容

於特定場所，施以有助改善其行為之特殊教育，此特定場所現即指

『少年矯正學校』，設置於新竹（誠正中學）及高雄（明陽中學）二

地
註9。」 

其中，新竹誠正中學為執行感化教育機構，而明陽中學則是收容少

年受刑人。至於執行感化教育之少年輔育院，則設置在桃園及彰化，

其中少女均在彰化少年輔育院執行感化教育。惟不論矯正學校或少

年輔育院，均隸屬於法務部矯正署。 

統計至 2016 年 1 月 14 日為止，新竹誠正中學共有 286 位受感化教育

學生；高雄明陽中學有受刑少年 219 人（男 207、女 12），收容少女

7 人，至於受觀察勒戒少年則為 0 人。又統計至 2016 年 1 月 15 日為

止，彰化少年輔育院總共有受刑少年 24 名（男 2、女 22），受感化

教育學生共 426 名（男 301、女 125）；桃園少年輔育院則有受感化教

育少男 380 人。 

通常受感化教育之少年除虞犯少年外，觸法少年以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及竊盜罪為前兩名。以桃園少年輔育院 2015 年統計數字為

例，虞犯少年有 64 人，觸犯刑罰法令之少年共有 312 人。其中，最

多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26 人）、竊盜案件（72 人），依次為

傷害罪（33 人）、妨害性自主罪（23 人）、恐嚇罪（13 人）、搶奪罪

（4 人）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1 人。 

又以高雄明陽中學 2015 年為例，在監受刑少年所犯之罪最多仍為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63 人），依次則為妨害性自主（54 人）、竊盜

罪（50 人）、殺人罪（22 人）、傷害罪（22 人）、擄人勒贖（1 人）、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1 人）。 

二、監護 

所謂「監護」即監督、保護，並為治療，其目的在於使犯罪行為人

回復常態，以消滅其危險性，藉以確保公共安全。本文就監護適用

要件及內容整理如下： 

                                                 
註 9張慧敏，〈少年事件保護處分之研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觀護協會，

http://www.pbaroc.org.tw/link6.asp?p=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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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 內容 

1.對象 

【刑法第 19 條第 1 項】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

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

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 

 

 

情狀足認有再

犯或有危害公

共安全之虞。

 

【刑法第 19 條第 2 項】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

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者，得減輕其刑。 

【刑法第 20 條】 

瘖啞人之行為，得減輕其刑。 

2.期間 
五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

其處分之執行。 

三、禁戒 

禁戒處分之對象為「施用毒品成癮」及「酗酒而犯罪」之人，為戒

除其毒癮及酒癮，避免未來對社會造成危險之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

分。 

(一)施用毒品成癮 

1.規定 

【刑法第 88 條】 

施用毒品成癮者，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 

前項禁戒期間為一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

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民國 94 年 02 月 02 日第 88 條立法理由節錄】 

按禁戒處分，貴在儘速執行，以期早日收戒絕之效，故明定施

用毒品成癮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另

參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行為人符合本條之要件時，法官

即應義務宣告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以收成效。其次，施用

毒品成癮者，有所謂身癮及心癮，其身癮當可於短期內戒除，

欲解除施用毒品者身體內毒素，必須於其查獲後，即送往禁戒

處所施以治療，始能達到禁戒之醫療功能。心癮之戒除則較費

時，爰以一年以下為其禁戒治療之期間，執行中視治療之情況

認已治癒或因其他情形，而無治療之必要時，自應賦予法院免

其處分執行之權，爰修正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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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國毒品毒品規制現狀 

針對我國毒品規制現狀可分為下列五點： 

(1)販賣毒品重刑化
註10：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

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下

罰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 

(2)區分「硬性毒品」、「軟性毒品」：硬性毒品為第一（如：海

洛因等）、二級（如：安非他命等）毒品；軟性毒品則為第三

（如：K 他命等）、四級毒品。 

(3)行為態樣多元：○1 製造、運輸、販賣；○2 意圖販賣而持有；

○3 強暴脅迫、欺瞞或非法方法使人施用；○4 引誘他人施用；○5

轉讓；○6 施用；○7 持有。 

(4)針對特定對象規範：成年人對未成年人犯前三條之罪者，依

各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明知為懷胎婦女而對之

犯前三條之罪者，亦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9 條）。 

(5)針對單純施用毒品：施用一二級毒品入罪化；施用三四級毒

品除罪化，處行政罰緩。 

(二)酗酒而犯罪 

【刑法第 89 條】 

因酗酒而犯罪，足認其已酗酒成癮並有再犯之虞者，於刑之執行

前，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 

前項禁戒期間為一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

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註10以下整理自：馬躍中，〈論毒品犯罪之刑事制裁〉，《軍法專刊》，60 卷 2 期，2014

年 4 月，頁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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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強制工作 

(一)概念 

【刑法第 90 條】 

有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者，於刑之執行前，

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 

前項之處分期間為三年。但執行滿一年六月後，認無繼續執行之

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 

執行期間屆滿前，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法院得許可延長之，其

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一年六月，並以一次為限。 

刑事法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

業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而犯罪者，令入勞動場所，以強制從事

勞動方式，培養其勤勞習慣、正確工作觀念，習得一技之長，

於其日後重返社會時，能自立更生，期以達成刑法教化、矯治

之目的（釋字第 528 號）。 

以下整理有關強制工作於刑法、竊盜犯贓物犯保安處分條例及組

織犯罪防制條例之概念比較： 

 刑法 
竊盜犯贓物犯 

保安處分條例 

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 

1.要件 

犯 罪 之 習 慣

或 因 遊 蕩 或

懶 惰 成 習 而

犯罪 

【第 3 條】 

十八歲以上之竊盜

犯、贓物犯，有犯

罪之習慣者，得於

刑之執行前，令入

勞 動 場 所 強 制 工

作。 

【第 3 條第 2 項】

犯 第 一 項 之 罪

者 ， 應 於 刑 之

執 行 前 ， 令 入

勞 動 場 所 ， 強

制 工 作 ， 其 期

間為三年。 

2.期間 
三年 【第 5 條第 1 項】 

三年 

【第 3 條第 2 項】

三年 

3.免除

強制

工作 

執 行 滿 一 年

六月後，認無

繼 續 執 行 之

必要者，法院

得 免 其 處 分

之執行。 

【第 5 條但書】 

執行已滿一年六個

月，而執行機關認為

無繼續執行之必要

者，得檢具事證，報

請檢察官聲請法院

免予繼續執行。 

【第 3 條第 3 項】

前 項 之 強 制 工

作，準用刑法第

九 十 條 第 二 項

但書。 

4.延長 
執 行 期 間 屆

滿前，認為有

【第 5 條第 2 項】 

依本條例宣告之強

【第 3 條第 3 項】

前 項 之 強 制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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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 
竊盜犯贓物犯 

保安處分條例 

組織犯罪 

防制條例 

延 長 之 必 要

者，法院得許

可延長之，其

延 長 之 期 間

不 得 逾 一 年

六月，並以一

次為限。 

制工作處分，執行已

滿三年，而執行機關

認為有延長之必要

者，得檢具事證報經

上級主管機關核准

後，報請檢察官聲請

法院許可延長之。但

延長期間，最長不得

逾一年六個月，並以

一次為限，在延長期

間內，執行機關認無

繼 續 延 長 之 必 要

者，得隨時檢具事

證，報請檢察官聲請

法院免予繼續延長

執行。 

作 ， 準 用 刑 法

第 九 十 條 第 三

項。 

(二)強制工作之未來展望 

針對強制工作制度存廢問題
註11，學者認為：「1.未有獨立於刑罰

之強制工作處遇：強制工作處遇活動多於泰源訓練所執行，惟該

所亦收容大量受刑人，未針對強制工作量身訂作適當處遇內容。

2.懶惰、遊蕩是否可以透過強制工作處遇矯治？」 

另外，針對刑法第 90 條規定學者評釋並認為： 

1.未限制強制工作適用罪名：實務宣告強制工作罪名大多為財產

犯罪，曲解立法者將強制工作定為「習慣性犯罪人」之意旨，

因此人身、超個人法益均有宣告強制工作空間。 

2.法官判斷「犯罪之習慣或因遊蕩或懶惰成習而犯罪」，是否宣告

強制工作時，均以前案記錄及工作狀態判讀，未引入、傳喚心

理、社工等領域專家進行鑑定，協助判讀是否須宣告強制工作。 

3.強制工作期間硬性規定 3 年，應給予法官更多裁量空間，考量

個別受處分人矯治及預防再犯需求而決定強制工作時間長短。 

                                                 
註11以下整理自：許恒達，〈論保安處分之強制工作〉，《月旦法學雜誌》，第 214 期，

201303，頁 19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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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護管束 

保護管束係指將特定行為人，交由特定警察機關、自治團體、慈善

團體、本人最近親屬、家屬或其他適當之人加以管理約束之非拘束

人身自由保安處分。茲就刑法有關保護管束規定整理表格如下： 

法條 對象 規定 

刑法 

受感化教育、

監護、禁戒、

強制工作之人

【第 92 條】 

第八十六條至第九十條之處分，按其情形得

以保護管束代之。 

前項保護管束期間為三年以下。其不能收效

者，得隨時撤銷之，仍執行原處分。 

緩刑期間付 

保護管束 

【第 93 條第 1、2 項】 

受緩刑之宣告者，除有下列情形之一，應於

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外，得於緩刑期間付保

護管束： 

一、犯第九十一條之一所列之罪者。 

二、執行第七十四條第二項第五款至第八款

所定之事項者。 

假釋中付 

保護管束 

【第 93 條第 3 項】 

假釋出獄者，在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六、強制治療 

所謂強制治療，旨在對於特定傳染病患或妨害性自主犯罪之加害

人，藉由治療處分以矯正其偏差行為，避免其有再犯之虞，屬於拘

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以法院於斟酌是否判處施以加害人治療處

分，應以其有無再為妨害性自主犯罪之虞，而有施以矯治之必要以

為判斷。 

(一)犯第 285 條之罪 

【刑法第 91 條】 

犯第二百八十五條之罪者，得令入相當處所，強制治療。 

前項處分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其期間至治癒時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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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性犯罪者 

【刑法第 91-1 條】 

犯第二百二十一條至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百

二十九條、第二百三十條、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三百三十二條第

二項第二款、第三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三百四十八條第二項第

一款及其特別法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令入相當處所，

施以強制治療： 

一、徒刑執行期滿前，於接受輔導或治療後，經鑑定、評估，認

有再犯之危險者。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於接受身心治療或輔導教育後，經鑑定、

評估，認有再犯之危險者。 

前項處分期間至其再犯危險顯著降低為止，執行期間應每年鑑

定、評估有無停止治療之必要。 

【民國 94 年 02 月 02 日 第 91-1 條 立法理由節錄】 

性罪犯之矯治應以獄中強制診療 (輔導或治療) 或社區身心治療

輔導教育程序為主，若二者之治療或輔導教育仍不足矯正行為人

偏差心理時，再施以保安處分。而性罪犯之矯治以再犯預防及習

得自我控制為治療目的，其最佳之矯正時點咸認係出獄前一年至

二年之期間，已如前述，現行依監獄行刑法之輔導或治療，即在

符合此項理論下，於受刑人出獄前一至二年內進行矯治。如刑期

將滿但其再犯危險仍然顯著，而仍有繼續治療必要時，監獄除依

第七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限制其假釋外，亦須於刑期屆滿

前提出該受刑人執行過程之輔導或治療紀錄、自我控制再犯預防

成效評估報告及應否繼續施以治療之評估報告，送請檢察官審酌

是否向法院聲請強制治療之參考，爰於第一項第一款定之。 

綜上說明，性侵害犯罪之加害人有無繼續接受強制治療之必要，

係根據監獄或社區之治療結果而定，如此將可避免現行規定之鑑

定，因欠缺確定之犯罪事實，或為無效之刑前強制治療，浪費寶

貴資源，使強制治療與監獄或社區之治療結合，為最有效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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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驅逐出境 

【刑法第 95 條】 

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

驅逐出境。 

驅逐出境，係將有危險性之外國人驅離逐出本國國境，禁止其繼續

在本國居留，以維護本國社會安全所為之保安處分，對於原來在本

國合法居留之外國人而言，實為限制其居住自由之嚴厲措施（94 台

上 404 決）。 

故外國人犯罪經法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是否有併予驅逐出

境之必要，應由法院依據個案之情節，具體審酌該外國人一切犯罪

情狀及有無繼續危害社會安全之虞，審慎決定之，尤應注意符合比

例原則，以兼顧人權之保障及社會安全之維護。 

又外國人在我國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二年，可否同時

宣告驅逐出境？實務見解
註12認為：「按刑第九十五條：『外國人受有

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

境。』是驅逐出境須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始得為之。本題該

外國人所處之徒刑，同時受緩刑之宣告，當緩刑期滿，而緩刑之宣

告未經撤銷者，其刑之宣告即失其效力，則驅逐出境之保安處分即

無從執行，是緩刑與驅逐出境之宣告，不得併存於主文。」 

                                                 
註12司法院（76）廳刑一字第 166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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